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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体育局关于印发常州市承办

全国性、国际性赛事奖励办法的通知

(常体规〔2023〕1 号)

各辖市、区体育主管部门，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各有关单位：

为积极响应落实《江苏省体育局关于创建体育特色品牌赛事

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体育赛事）项

目实施细则》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市体育品牌赛事发展，对

《承办全国性、国际性赛事奖励办法实施细则》（常体发〔2013〕

55 号）进行了修订完善，现将修订后的《常州市承办全国性、

国际性赛事奖励办法》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常州市体育局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常州市承办全国性、国际性赛事奖励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积极响应落实《江苏省体育局关于创建体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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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赛事的指导意见》和《江苏省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体育

赛事）项目实施细则》文件精神，进一步推动我市体育品牌赛事

发展，特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全国性、国际性体育赛事承办单

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常州市竞赛管理中心负责对赛事的承办工作进行

指导、监督和检查。

第二章 奖励标准

第四条 对承办当年度全国性计划内体育赛事的主体，根据

赛事性质和规模给予 5—20万元奖励；对承办当年度国际性计划

内体育赛事的主体，根据赛事性质和规模给予 10—30万元奖励。

第五条 各单位承办全国性奥运会项目赛事奖励标准：

（一）参赛人数在200人以下，比赛时间1—3天的奖励5—12

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8—15万元;

（二）参赛人数在 200 人以上，比赛时间 1—3 天的奖励

12—16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15—20万元；

（三）获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各单项协会优

秀组织奖的另行奖励 1万元。

第六条 各单位承办国际性奥运会项目赛事的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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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赛人数在 200 人以下，比赛时间 1—3 天的奖励

10—18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16—25万元；

（二）参赛人数在 200 人以上，比赛时间 1—3 天的奖励

18—25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24—30万元；

（三）获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各单项协会优

秀组织奖的另行奖励 2万元。

第七条 各单位承办全国性非奥运会项目比赛奖励标准：

（一）参赛人数在 300人以下，比赛时间 1—3天的奖励 5—7

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8—10万元；

（二）参赛人数在300人以上，比赛时间1—3天的奖励6—12

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8—15万元；

（三）获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各单项协会优

秀组织奖的另行奖励 0.8万元。

第八条 各单位承办国际性非奥运会项目赛事奖励标准：

（一）参赛人数在 300 人以下，比赛时间 1—3 天的奖励

10—12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13—15万元；

（二）参赛人数在 300 人以上，比赛时间 1—3 天的奖励

11—18万元，比赛时间 3天以上的奖励 15—20万元；

（三）获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或各单项协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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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组织奖的另行奖励 1万元。

第三章 奖励申报

第九条 每年在 11月份下发举办全国性及以上体育赛事奖

励申报通知，各承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报《承办全国性体育赛

事奖励申报表》或《承办国际性体育赛事奖励申报表》，随表提

交总局、省局的相关该赛事的批复批文、《秩序册》《成绩册》《赛

事总结报告》及赛事相关活动的影像资料。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特殊赛事项目的补助，可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安

排专项经费。

第十一条 承办赛事奖励经费经常州市竞赛管理中心核准，

并报局领导审核后，于当年底实施。

第十二条 市体育局对本办法具有最终解释权。本奖励办法

自 2023 年 12月 15 日起实施。2013 年 5 月 29 日发布的《关于

修订〈承办全国性、国际性赛事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常

体发〔2013〕55号）同时废止。

附件：1．承办全国性体育赛事奖励申报表

2．承办国际性体育赛事奖励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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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承办全国性体育赛事奖励申报表
申办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赛事全称 比赛时间

批准单位 批准文号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参赛单位 参赛人数

赛事性质 法人代码

赛事经费情况

下拨经费 万元 市场开发 万元 票务 万元

收支情况 总收入 总支出 盈余情况

以下内容由审批单位填写

竞管中心意见

局机关纪委意见

体育产业处意见

分管局长意见

赛事性质：指赛事项目的奥运和非奥运项目分类，如甲类、乙类；

法人代码：指承办单位的法人证书组织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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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办国际性体育赛事奖励申报表

申办单位（盖章）： 申报时间：

赛事全称 比赛时间

批准单位 批准文号

主办单位 承办单位

参赛国家 参赛人数

赛事性质 法人代码

赛事经费情况

下拨经费 万元 市场开发 万元 票务 万元

收支情况 总收入 总支出 盈余情况

以下内容由审批单位填写

竞管中心意见

局机关纪委意见

体育产业处意见

分管局长意见

赛事性质：指赛事项目的奥运和非奥运项目分类，如甲类、乙类；

法人代码：指承办单位的法人证书组织代码。


